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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十五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十五次临时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2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12

月

18

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董事。会议应参加

审议表决董事

9

人

,

实际参加审议表决董事

9

人。公司监事以审议有关议案方式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了有关议案

,

经书面表决通过决议如下

:

一、审议通过《公司关于

2015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对

本项议案

,

关联董事胡季强、张伟良、吴仲时、陈国平先生回避表决。

同意因公司业务规模增长及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

,

公司

2015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

2,977.93

万元

(

含税

)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临

2015

—

117

号《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公

告》。

公司独立董事叶雪芳、曾苏、徐冬根对本议案事项事先予以认可

,

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公司

2015

年度新

增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正常经营活动业务往来

,

是在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关联交

易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

执行了关联董事回避制度。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市场交易原

则

,

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

,

不会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利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

,

指定保荐代表人王晓行、李建功就上述事

项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

康恩贝

2015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康恩贝董事会审议通过

,

全体独立董事已

发表同意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康恩贝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及计划

与正常业务经营需要相符合

,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

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

利益

,

不会对康恩贝的独立性产生影响。本保荐机构对康恩贝

2015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芜湖圣美孚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8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对本

项议案

,

关联董事胡季强先生回避表决。

根据公司建设“互联网医

+

药”产业体系的业务布局和发展需要

,

同意公司以现金出资

1,420

万元人民币

以“股权受让

+

增资”方式取得芜湖圣美孚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标的公司”

)17.75%

的股权

,

先出资

420

万

元受让李志民先生持有的标的公司

6%

股权

,

然后出资

1,000

万元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

(

其中

17.8571

万元计入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982.1429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

。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

鉴于本公司董事长胡季强先生现担任标的公司董事

,

本次股权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具体详见同日

披露的临

2015-118

号《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叶雪芳、曾苏、徐冬根对本议案事项事先予以认可

,

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公司取得芜湖圣

美孚科技有限公司

17.75%

的股权

,

有利于不断完善公司在“互联网医

+

药”产业体系的业务布局

,

进一步增强

公司的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优势

,

提升公司的经营业绩

,

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

关联交易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

交易价格符合公允、合理的市场原则

,

本项关联

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

,

指定保荐代表人王晓行、李建功就上述事

项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

公司此次拟取得芜湖圣美孚科技有限公司

17.75%

的股权为公司正常的业务布局

,

截至

目前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本次关联交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基于上述情况

,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增资香港康恩贝国际有限公司的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为满足公司业务国际化发展和海外投资需要

,

同意对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康恩贝国际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香港康恩贝”

)

增资

500

万美元

,

全部增加其注册资本。增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增资完成后

,

香港康

恩贝注册资本将由现

500

万美元增加至

1,000

万美元。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临

2015-119

号《浙江康恩贝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香港康恩贝国际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香港康恩贝对外投资的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为有利于拓宽和培育公司在医药健康领域的未来投资购并项目

,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康恩贝以自

有资金出资

500

万美元

,

成为

Tianfeng Healthcare Fund I, L.P.(

天峰一期健康医疗基金有限合伙

)

的有限合伙

人

,

占该基金计划募资完成后总出资额的

25%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临

2015-120

号《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

资子公司香港康恩贝国际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为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加强应收账款的回收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

定

,

同意对公司应收款项中应收账款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进行变更

(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

提比例保持不变

)

。该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

,

自

2015

年

12

月

1

日起执行。

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变更比较表如下

:

账龄 变更前比例 变更后比例

６

个月以内（含

６

个月，以下同）

３％ １％

７－１２

个月

３％ ３％

１

至

２

年

１０％ １５％

２

至

３

年

２０％ ４０％

３

至

５

年

５０％ １００％

５

年以上

１００％ １００％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临

2015

—

121

号《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叶雪芳、曾苏、徐冬根对本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决策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的规定及上市公司监管要求。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

,

加强应收账款的回收。变更依据真实、可靠

,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此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已

披露的财务报告无需追溯调整

,

对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实施上述会计估计的变更。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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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监事会201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八届监事会

2015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2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12

月

21

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监事。会议应参加审议

表决监事

3

人

,

实际参加审议表决监事

3

人。公司监事以审议有关议案方式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审议表决

,

通过决议如下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监事会认为

:

1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2

、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更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

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

3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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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1

、本次关于

2015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

、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

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

赖。

一、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

一

)

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

、

2015

年

12

月

24

日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2015

年度新增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本公司董事长胡季强、副董事长张伟良、董事吴仲时和陈国平因在康恩贝集团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康恩贝集团 ”

)

任董事等职务

,

属于本项议案的关联董事

,

对此项议案已予以回避表决。其余

4

名非关联董事全部同意该项议案。符合关联交易的相关回避表决规定

,

上述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2

、公司独立董事叶雪芳、曾苏、徐冬根事前认可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本次董事会审

议

,

并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

公司

2015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正常经营活动业务往来

,

是在双

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

执行了关

联董事回避制度。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市场交易原则

,

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

,

不会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利益。

3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

,

指定保荐代表人王晓行、李建功就上述

事项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

康恩贝

2015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康恩贝董事会审议通过

,

全体独立董事

已发表同意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康恩贝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及计

划与正常业务经营需要相符合

,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

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

的利益

,

不会对康恩贝的独立性产生影响。本保荐机构对康恩贝

2015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

二

)

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实际执行情况

1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

项的议案》

,

并及时进行了公告。根据预计

,

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5,808

万元

(

含税

,

下同

),

具

体如下

:

(

金额单位

:

万元

)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方 公司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２０１５

年协议

金额

（含税）

占同类交易

的比例

（

％

）

接受劳务

浙江丰登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

物制药

有限公司

废水、废渣处理

１

，

５４５ １００

采购原料

成都丽凯手性技术有限

公司

药品中间体原料

１

，

３４２ １００

代理销售

青海珠峰冬虫夏草药业

有限公司

上海康恩贝医药有

限公司

代理销售百令片

２

，

６８１ ９１．７８

代理销售

浙江佐力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英诺珐医药有

限公司

复方氨酚烷胺胶囊产

品总经销

２４０ ８．２２

合 计

５

，

８０８ －－

2

、根据

2015

年

1-11

月公司与原预计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及

12

月的预计发生额

,

总额约

5,945

万元

,

具体情况如下

:

(

单位

:

万元

)

关联方 公司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金额

（

１－１１

月份）

（含税）

２０１５

年全年

预计金额

（含税）

浙江丰登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

有限公司

废水、废渣处理

１

，

０６８ １

，

８７０

成都丽凯手性技术有

限公司

药品中间体原料

１

，

１８２ １

，

３００

青海珠峰冬虫夏草药

业有限公司

上海康恩贝医药有限公司 代理销售百令片

２

，

６８０ ２

，

７７５

浙江佐力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浙江英诺珐医药有限公司

复方氨酚烷胺胶囊产品

总经销

０ ０

合计

４

，

９３０ ５

，

９４５

(

三

)

新增关联交易的发生情况

在

2015

年初

,

部分子公司与关联方因合同标的例如银杏叶等采收和市场行情需在秋季方能明确的季节

性原因

,

还无法明确关联交易合同中如结算价格、数量等关键因素

,

只能推后到合适时间再签订协议

;

且因公

司业务规模的增长

,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

,

年内公司与其他相关关联方之间也存在日常关联交

易

,

由于发生时间不确定且金额不大

,

该部分关联交易在年初未做相关预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相关规定

,

公司对全年预计新增关联交易予以集中审议

:

(1)

关联采购

(

单位

:

万元

)

关联方 公司名称 关联交易

２０１５

年

１－１１

月

金额

２０１５

年全年预

计金额（含税）

浙江丰登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原材料采购

９６ １０５

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康恩贝医药有限公司 奶粉采购

９６ １１０

云南希美康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

云南希陶绿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银杏叶采购

１３６３ １

，

４００

云南希诺康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银杏叶采购

６５０ ８００

泸西希康银杏发展有

限公司

银杏叶采购

１５０ ２００

成都丽凯手性技术有

限公司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药物中间体制备研究

４０ ６０

合计

２

，

３９５ ２

，

６７５

(2)

关联销售

(

单位

:

万元

)

关联方 公司名称 关联交易

２０１５

年

１－１１

月金额

２０１５

年全年预

计金额（含税）

浙江康恩贝集团医

疗保健品有限公司

东阳市康恩贝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药盒销售

１７１ ３０２．９３

虽然以上新增关联交易的单笔至

11

月末的实际发生额均不到公司最近一期

(2014

年度

)

经审计净资产

27.90

亿元的

0.5%,

但全年累计新增金额预计为

2,977.93

万元

,

超出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5%,

不到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以及本公司《关联

交易管理制度》等的规定

,

公司根据新增金额重新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二、新增关联交易主要关联方介绍与关联关系

1

、云南希美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希美康 ”

)

(1)

公司性质

:

有限公司

(2)

法定代表人

:

张鸿书

(3)

注册地址

:

沾益县炎方乡红土沟

(4)

成立日期

:2010

年

12

月

30

日

(5)

注册资本

:

人民币伍仟万元

(6)

主营业务

:

中药材培育、种植及销售

;

农副产品销售

;

投资与资产管理

;

生物技术研究开发

;

货物及技术

进出口业务。

(

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

,

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

动

)

。

(7)

履约能力分析

:

截止

2015

年

11

月

30

日

,

希美康资产总额为

16,828.59

万元

,

净资产为

9,208.94

万元

,?2015

年

1-11

月实现营业收入

2,150.23

万元

,

净利润

871.55

万元

(

数据未经审计

)

。目前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

有

足够的履约能力。

(8)

关联关系

:

本公司控股股东康恩贝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云南康恩贝生物产业有限公司控股云南希

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而希美康系云南希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因此

,

希美康为本公司的关联

方

,

其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希陶绿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希陶药业”

)

的上述交易事项构成关

联交易。

2

、云南希诺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希诺康 ”

)

(1)

公司性质

:

有限公司

(2)

法定代表人

:

张鸿书

(3)

注册地址

:

文山军分区社保中心八益苑

1

号楼

302

室

(4)

成立日期

:2011

年

7

月

20

日

(5)

注册资本

:

人民币贰仟万元

(6)

主营业务

:

生物技术研究开发

:

仓储服务

;

经济信息、农业技术咨询

;

林木培育和种植及相关产品销售

(

林木良种种子除外

);

苗圃经营

:

农副产品种植和销售

;

中药材种植及销售本企业各植中药材

;

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业务

(

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

;

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

,

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

(7)

履约能力分析

:

截止

2015

年

11

月

30

日

,

希诺康资产总额为

9,541.77

万元

,

净资产为

1,392.24

万元

,2015

年

1-11

月实现营业收入

510.05

万元

,

净利润

-211.95

万元

(

数据未经审计

)

。目前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

有足够

的履约能力。

(8)

关联关系

:

本公司控股股东康恩贝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云南康恩贝生物产业有限公司控股云南希

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而希诺康系云南希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因此

,

希诺康为本公司的关联

方

,

其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希陶药业的上述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3

、泸西希康银杏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希康银杏”

)

(1)

公司性质

:

有限公司

(2)

法定代表人

:

金有余

(3)

注册地址

:

云南省泸西县中枢阿庐大街

(4)

成立日期

:2013

年

3

月

25

日

(5)

注册资本

:

人民币伍佰万元

(6)

主营业务

:

银杏树种植、银杏叶收购、银杏叶销售

;

除虫菊种植、收购、销售

;

农产品的种植、收购、销售

;

绿化苗木的培育和销售

;

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仓储服务、经济信息、农业技术咨询、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7)

履约能力分析

:

截止

2015

年

11

月

30

日

,

希康银杏资产总额为

6,201.87

万元

,

净资产为

2,711.95

万元

,2015

年

1-11

月实现营业收入

207.98

万元

,

净利润

431.18

万元

(

数据未经审计

)

。目前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

有足

够的履约能力。

(8)

关联关系

:

本公司控股股东康恩贝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云南康恩贝生物产业有限公司控股云南希

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而希康银杏系云南希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因此

,

希康银杏为本公司的

关联方

,

其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希陶药业的上述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4

、浙江康恩贝集团医疗保健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保健品公司”

)

(1)

公司性质

:

有限公司

(2)

法定代表人

:

董树祥

(3)

注册地址

:

兰溪市江南高新工业园区

(4)

成立日期

:1996

年

9

月

27

日

(5)

注册资本

:

人民币捌仟万元

(6)

主营业务

:

许可经营项目

:

片剂、颗粒剂、胶囊、口服液类保健食品、粉剂、软胶囊的生产

;

在经批准的区

域内直销本企业生产的产品以及其母公司、控股公司生产的产品

(

具体区域和产品种类以商务部直销行业

管理网站公布为准

);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

其他类

)

、含茶制品和代用茶

(

代用茶

)

、方便食品

(

其他方便食品

)

的

生产、饮料

(

固体饮料类的生产

)

、糖果制品

(

糖果

)

、其他食品

(

糕点预拌粉、食品配料粉

)

的生产

;

预包装食品的

批发兼零售。

(7)

履约能力分析

:

截止

2015

年

11

月

30

日

,

保健品公司资产总额为

15,317

万元

,

净资产为

10,089

万元

,2015

年

1-11

月实现营业收入

7,897

万元

,

净利润

-485

万元

(

数据未经审计

)

。目前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

有足够的

履约能力。

(8)

关联关系

:

本公司控股股东康恩贝集团持有保健品公司

100%

的股权

,

因此

,

保健品公司为本公司的关

联方

,

保健品公司与本公司子公司的经营往来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

一

)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

、公司全资子公司希陶药业与关联方希美康、希诺康、希康银杏三家公司的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

2015

年

,

希陶药业分别向希美康、希诺康、希康银杏三家公司采购银杏烘干叶。

1)

交易数量、单价

:

单位名称 交易内容 单价（万元

／

吨） 数量（吨） 金额（万元）

希美康

银杏叶采购

２．０ ７００ １

，

４００

希诺康

２．０ ４００ ８００

希康银杏

２．０ １００ ２００

2)

质量标准

:

希美康、希诺康、希康银杏三家公司所提供的银杏烘干叶严格限定云南地区产鲜叶烘干

,

质

量要求达到

:

总黄酮醇苷含量

≥0.80%,

总萜类内酯

≥0.30%,

水份

≤10.00%;

农残、重金属等其他质量指标符合

国家标准。

3)

供货方式、检验标准、方法

:

供货至希陶药业指定仓库。到货

15

天内希陶药业根据《中国药典》

2010

版检验方法检验判定是否合格。

4)

付款方式

:

烘干叶经检验合格入库后

,

凭发票金额付款。

5)

协议执行期限

:

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2

、公司控股子公司东阳市康恩贝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东阳康恩贝”

)

与关联方保健品公司的关

联交易情况

:

2015

年

,

关联方保健品公司向东阳康恩贝采购产品外包装纸盒。经协商

,

双方已就有关事项初步达成一

致。有关情况如下

:

交易的主要内容

:

1)

交易产品名称、价格

:

元邦、贝贝系列产品的外包装纸盒

,

共计

302.93

万元。

2)

质量要求、技术标准、供方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和期限

:

按企业标准

,

由于供方的原因使货品在生产期间

和保质期内出质量问题

,

并由此造成需方经济损失由供方承担。

3)

交提货地点

:

保健品公司仓库。

4)

付款方式

:

当月货款

,

在隔月以银行汇票或银行承兑汇票一次性结算货款。

5)

协议执行期限

:

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

二

)

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本公司及相关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以市场价格和公允的协商价格为定价基础

,

遵循公平

合理的定价原则。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

2015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均为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基于持续性、经常性业务的关联交易。本公

司和交易方形成了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

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遵守了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

,

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

同等对待

,

不存在利益输送。上述关联交易没有形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

公司主要业务也没有因此交易而

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3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26日

证券简称:康恩贝 证券代码:600572� � � �编号:临2015-118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投资标的名称

:

芜湖圣美孚科技有限公司

●

投资金额

:

人民币

1,420

万元

●

投资资金来源

:

由公司自筹解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

根据发展布局需要

,

拟出资人民币

1,420

万元以“股权受让

+

增资”的方式取得芜湖圣美孚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芜湖圣美孚”

)

17.75%

股权

,

其中出资

420

万元受让李志民先生持有的标的公司

6%

股权

,

出资

1,000

万元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

(

其中

17.8571

万元计入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982.1429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

。受让股权并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标

的公司

17.75%

股权。出资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

2

、鉴于本公司董事长胡季强先生现担任芜湖圣美孚董事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规定

,

胡季强先生属于本次交易的关联董事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

关联投资

)

。

3

、

2015

年

12

月

24

日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十五次临时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以

8

票赞成审议

通过了《关于投资芜湖圣美孚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

无反对和弃权票。作为本项议案的关联董事

,

胡季强已

按《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回避表决。

4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则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的规定

,

本项投资不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

一

)

标的公司的基本信息

:

公司名称

:

芜湖圣美孚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

:340208000008938

注册地址

:

芜湖市天井山路

36

号高新技术开发区软件园四楼

401

、

403-407

室

注册资本

:125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

王联

经济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营业期限

:

自

2009

年

7

月

29

日至

2039

年

7

月

28

日止

经营业务范围

:

二类

6821

医用电子仪器设备、

6827

中医设备、

6823

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的生产与销

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9

年

3

月

30

日止

),

机电产品、计算机软件的生产、开

发、销售及相关业务的技术咨询服务

,

仪器设备维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股权结构

:(

见下表

)

金额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１

王联

８５．００ ６８．００％

货币

２

胡季强

２５．００ ２０．００％

货币

３

李志民

１５．００ １２．００％

货币

合 计

１２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二

)

交易对方介绍

:

本次受让标的公司股权的交易对方为

1

位自然人

,

如下

:

李志民先生

,

中国籍

,

身份证号码

:610113196303******,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

46

号院。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有关规则和本公

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规定

,

李志民先生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三

)

标的公司的业务、技术

1

、标的公司主要产品及技术

芜湖圣美孚成立于

2009

年

7

月

,

是一家专注于中医诊断设备和人体健康监测系统的研发和生产的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芜湖圣美孚在中医脉象仪的研发基础上成功研发出了性能更为全面的中医综合诊断设备

“全自动中医脉象诊断系统”

,

大大改进了中医四诊疗法。 经过多年的发展

,

芜湖圣美孚已成为中医诊断设备

行业的领先者之一。

该公司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

,

完善的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

,

产品质量稳定。公司于

2011

年取得医疗器械

注册证

,

为国内首家获得中医诊断设备类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的企业。

2014

年该公司作为两家代表企业之

一

,

参与制定中医诊断行业标准

(

脉象和舌象两个

),

并接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委托参与验证该标准。

该公司现为世界中医联合会中医诊疗仪器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单位。

芜湖圣美孚的产品分为中医诊断设备类和健康检测系统类两大类。

(1)

中医诊断设备类

序号 产品名称 主要功能 应用领域 市场进展

１

中医综合诊断系统

在国内率先实现了中医望闻

问切的标准检测与分析，具

有重大的临床应用价值

大型医院医生辅助诊断；初级

机构的中医诊断，并给出经典

处方；医院“治未病”中心、专

业体检机构的体质分析和养

生调理。

１

）专利产品，国内首创（已上

市销售）

２

）目前已销售到全国三

十二个省市自治区

２

中医舌面象仪

中医舌面象的标准采集与分

析

同上 专利产品（已上市销售）

３

中医经络检测仪 中医经络的标准采集与分析 同上

伦理试验阶段， 正在申报注

册证， 预计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完

成注册

４

中医耳穴检测仪 中医耳穴的标准采集与分析 同上

伦理试验阶段， 正在申报注

册证， 预计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完

成注册

５

民族医综合诊断系

统（蒙医）

在国内率先实现了蒙医标准

检测与分析

替代或辅助蒙医医生进行诊

断和体质检测

国内首创，在内蒙市场推广

该公司目前有五种中医诊断设备类产品

,

其中中医综合诊断系统和中医舌面象仪为专利产品并已上市

销售

,

中医经络检测仪和中医耳穴检测仪已研发成功

,

处于申报注册证阶段

,

预计

2016

年上半年完成注册。中

医综合诊断系统是目前芜湖圣美孚的主要产品

,

由中医脉象诊断系统

,

舌面象诊断系统

,

中医体质辨识系统

,

个性化养生调理系统

,

经典处方系统这五大模块组成。芜湖圣美孚根据客户需求提供个性化定制的中医诊

断设备

,

各系统均通过接口端的方式与设备连接

,

客户可按使用需求在上述五大板块中搭配选择。中医综合

诊断设备常规规格有中医综合诊断系统

SMF-I

、 中医综合诊断系统

SMF-Ⅱ (

便携机

)

、 中医综合诊断系统

SMF-Ⅲ(

标准型

)

和中医综合诊断系统

SMF-Ⅲ(

增强型

),

满足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家庭的不同使用

需求。中医诊断设备的诊断结果可以为临床提供依据

,

并可得出个体的健康状况

,

包括体质类型

,

体质特征

,

发

病倾向

,

环境适应力等

,

并给出饮食调理

,

药物调理

,

运动调理及食疗食谱等个性化养生调理方案及经典处方。

(2)

健康监测系统类

序号 产品名称 主要功能 应用领域 市场进展

１

人体体质辨识系统

１

）人体体质综合分析（舌象、面象、体质

辨识）

２

）给出人体体质报告、潜在疾病预

警和调养方案。

①

专业体检机构；

②

“治未病”中心；

③

社区健康中心、运动会

所、养老机构等。

专利产品

（已上市销

售）

２

中医四诊分析仪（手

机版）

１

）人体体质指标（脉象、舌象、面象、体质

辨识）的长期监控。

２

）给出系统的饮食调养和运动调养

方案。

家庭使用。 亚健康人群的体

质监测和系统调养。

完成内部测试 ，

准备推向市场

３

定制化的健康管理

专家（基于移动互联

技术）

１

）人体主要生理指标（心率、心电、血压、

血糖、血脂）的长期监控。

２

）人体体质指标的长期监控。

３

）给出系统的饮食调养和运动调养

方案。

家庭使用。 慢性疾病早中期

患者的系统监测和系统调养

和恢复。

完成内部测试 ，

准备推向市场

健康检测系统类产品是基于中医分析技术和人体主要生理指标检测技术

,

用于人体体质监测调养的一

类设备。其中

,

人体体质辨识系统是该公司专利产品

,

已上市销售。它主要能提供人体体质综合分析

,

给出人

体体质报告、潜在疾病预警和调养方案。该产品可主要应用于专业体检机构、“治未病”中心和社区健康中

心、运动会所、养老机构等。

2

、标的公司的创新项目和产品

芜湖圣美孚将诊断设备技术与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相结合

,

开发了一系列面向医疗市场和大

健康市场的新一代产品

,

该类产品统称基于移动互联技术的中医诊断和健康监测系统

,

目前重点推进的是以

下三款产品。

(1)

中医综合诊断设备

(

移动医疗版

)

此设备将中医诊断设备的诊断分析功能和远程医疗相结合。在原有的中医综合诊断设备基础上添加了

远程医疗的系统

,

将采集分析的数据纳入远程网络之中

,

实现数据在各大终端的共享。移动医疗版中医综合

诊断设备保证其在各大医院、体检机构和治未病中心的应用外

,

还为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健康小屋中社区

居民的身体自查自检提供了可能。社区中使用的设备可作为检测数据采集终端

,

各大医院中则配备远程医

疗终端

,

这样实现了中心医院进行远程医疗诊断。

该系统已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天津市河北区远程医疗系统、四川省人民医院远程医疗体系等中得到

实际应用

,

正在全国进行推广。

目前

,

该公司正在对现有中医诊断设备

(

移动医疗版

)

进行进一步升级

,

升级产品将中医经络系统和提供

养生调养方案等新增功能纳入到远程网络诊断设备之中

,

使该产品成为完整系统的远程中医诊断和健康监

测体系。

(2)

中医四诊分析仪

(

手机版

)

中医四诊分析仪主要是将中医综合诊断分析系统的功能移至手机端

,

便于用户在手机移动端上操作使

用。其功能主要为

:1)

用于亚健康人群的体质在线监测

,

每天进行舌相、面相、脉相、每周进行体质辨识分析

;2)

每周提供真正科学合理、系统的饮食调养和运动调养方案

,

并进行监测和调养效果监测

;3)

提供远程健康指

导服务。产品面向的客户群体为亚健康人群。而目前在我国亚健康人群有数量大

,

比例高的特点。据博思数

据统计

:

我国亚健康人群比例高达

70%,

其中肩颈酸胀比例为

75%,

眼睛酸胀比例

60%,

属于最常见问题

,

而超重

或肥胖比例也达

40.7%

。

目前此产品在内部测试阶段

,

已有两万余名用户的测试量

,

计划在一年内发展至

5

万左右的用户量

,

为亚

健康人群提供可靠、持续的健康管理服务。公司还计划同步建立国内首个亚健康人群体质分析数据库

,

为将

来进行大数据挖掘和开发提供服务产品建立基础。

(3)

定制化的健康管理专家

此产品基于移动互联技术

,

由数据分析终端

(

移动互联

APP)

和数据采集终端

(

智能硬件

)

构成。研发成功

后

,

它将是国内首款系统性的人体核心生理指标

(

血压、心率、血氧、血糖、血脂

)

和人体体质监测相结合的产

品。同时

,

产品还是国内首款提供“定制化”的饮食、药膳调养方案和运动调养方案的健康管理产品

,

它基于公

司医疗器械产品核心技术

,

针对慢性疾病患者特有的体质状况

,

提供真正科学的、定制化的健康调养方案。该

公司欲建立国内首个慢性疾病人群生理指标和体质分析数据库

,

为将来进行大数据挖掘和开发提供服务产

品建立基础。

此产品目标客户主要为慢性疾病患者群体。此产品的使用

,

对普通人群可有效减少慢性疾病发病几率

;

对慢病患者

,

能够有效控制病情发展

,

减轻或消除慢性疾病病情

,

提高患者的综合生活质量。

(

四

)

标的公司拥有的知识产权

1

、专利

芜湖圣美孚已取得发明专利证书

1

项

,

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4

项

,

外观设计专利证书

2

项。另有

1

项发明专利

及

6

项实用新型专利还在申请当中。相应专利已经或正在应用于相关产品。

专利权人 专利名称 专利号

／

申请号 申请日 公告日 专利类型 备注

芜湖圣美

孚

一种脉象信号时域

特征提取方法

ＺＬ２０１１１０１８２７０４．１ ２０１１．０６．３０ ２０１３．０３．１３

发明 原始取得

芜湖圣美

孚

中医脉象采集装置

ＺＬ２０１２２０６５０６５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３０ ２０１３．０６．０５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芜湖圣美

孚

一种脉搏传感器

ＺＬ２０１２２０６４５５７３．６ ２０１２．１１．２９ ２０１３．０５．０８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芜湖圣美

孚

中医脉象采集系统

ＺＬ２０１２２０６４５２３４．８ ２０１２．１１．２９ ２０１３．０５．０８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芜湖圣美

孚

袖带式中医脉象采

集装置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７６９３７．１ ２０１０．０４．３０ ２０１０．１１．２４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芜湖圣美

孚

中医舌面脉体质辨

识系统

２０１５２０５９６６１２．１ ２０１５．０８．０４

实用新型 申请中

芜湖圣美

孚

蒙医综合诊断系统

２０１５２０５９６６０９．Ｘ ２０１５．０８．０４

实用新型 申请中

芜湖圣美

孚

蒙医医用经典处方

系统

２０１５２０５９５６３８．４ ２０１５．０８．０４

实用新型 申请中

芜湖圣美

孚

蒙医舌面相诊断系

统

２０１５２０５８４４７０．７ ２０１５．０８．０４

实用新型 申请中

芜湖圣美

孚

蒙医舌面脉体质辨

识系统

２０１５２０５８１０４８．６ ２０１５．０８．０４

实用新型 申请中

芜湖圣美

孚

蒙医脉象诊断系统

２０１５２０５８０８９５．０ ２０１５．０８．０４

实用新型 申请中

芜湖圣美

孚

脉象诊断装置

ＺＬ２０１２３０５２５３３５．７ ２０１２．１０．３１ ２０１３．０４．２４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芜湖圣美

孚

脉象采集器

ＺＬ２０１２３０５２５５０７．０ ２０１２．１０．３１ ２０１３．０４．２４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2

、著作权

著作权人 软件名称 登记号 取得方式 首发日期

芜湖圣美孚 中医舌象仪采集和分析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１３ＳＲ０５５６３７

原始取得 未发表

芜湖圣美孚 中医脉象诊断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１３ＳＲ０５６００１

原始取得 未发表

芜湖圣美孚 中医体质辨识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１４ＳＲ００１５２７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３．１１．０３

芜湖圣美孚 圣美孚中医综合诊断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１５ＳＲ０２０３４６

原始取得 未发表

3

、商标

除上述专利及著作权外

,

还拥有一项注册商标

:

(

五

)

标的公司拥有的生产经营资质证书

1

、 医疗器械注册证

公司产品已获得三项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

,

另两项产品

(

中医经络检测仪、中医耳穴检测仪

)

正在申报医

疗器械产品注册证。

注册号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适用范围 有效期

皖械注准

２０１５２２７００３１

中医脉象诊断系

统

ＳＭＦ－Ｉ

、

ＳＭＦ－ＩＩ

、

ＳＭＦ－ＩＩＩ

用于临床脉象检测，可提供脉图并

检测计算出最佳脉压、脉率、主波

高度、上升时间、上升角

５

个脉象参

数。

２０２０．０４．２２

皖食药械（准）字

２０１３

第

２２３０１１３

号

牙科超声综合诊

疗仪

ｃｐ－２

、

ｃｐ－７

、

ｋａｋａ－１

、

ｋａｋａ－２

口腔临床治疗中做龈上洁治，龈下

刮治，根管荡洗。

２０１７．０８．２５

皖食药监械（准）字

２０１４

第

２７００００４

号

ＳＭＦ

中医舌面象

仪

ＳＭＦ－Ｓ１

该产品适用于临床舌象、面象信息

采集和分析，为中医临床诊断提供

依据。

２０１８．０１．１２

2

、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

芜湖圣美孚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持有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证书编号为皖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40010

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

,

经营范围

:

二类

:6821

医用电子仪器设备、

6827

中医设备。

6823

医用超

声仪器及有关设备

***;

有效期限

:

自

2014

年

03

月

31

日至

2019

年

03

月

30

日。

3

、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芜湖圣美孚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21

日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

证书编号

:GR201434000957,

有效

期

:

三年。

4

、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芜湖圣美孚科技有限公司获证书编号

04715Q10009R0S

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

证明其质量管理体系

符合

GB/T19001-2008/ISO9001:2008;

有效期限

:

自

2015

年

01

月

09

日至

2018

年

01

月

08

日。

5

、 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芜湖圣美孚科技有限公司获证书编号

04715Q10000009

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

证明其质量管理体系

符合

YY/T0287-2003/ISO13485:2003;

有效期限

:

自

2015

年

01

月

09

日至

2018

年

01

月

08

日。

(

六

)

标的公司拥有的土地及房产

该公司生产经营所需场地、房屋等采用租赁方式获得。

(

七

)

标的公司财务状况与经营业绩

根据安徽同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的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报告

(

同盛会审字【

2013

】

S418

号

)

、安庆信德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的公司

2013

年度审计报告

(

信德审字【

2014

】

284

号

)

以及安徽新芜会计师事务所

(

普通

合伙

)

出具的标的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报告

(

新芜审字【

2015

】

055

号

)

、

2015

年

1-6

月审计报告

(

新芜审字【

2015

】

056

号

),

标的公司最近

3

年及一期的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５．６．３０

资产总额

１

，

３２６

，

９２３．１９ ２

，

４４６

，

２６２．２５ ３

，

７１７

，

４４４．００ ４

，

５７３

，

８８４．１７

负债总额

３２８

，

０６９．７５ －６０

，

５３１．６２ １

，

１９５

，

８２７．３２ １

，

９８４

，

０７８．８５

资产净额

９９８

，

８５３．４４ ２

，

５０６

，

７９３．８７ ２

，

５２１

，

６１６．６８ ２

，

５８９

，

８０５．３２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５８４

，

７０２．８７ １

，

６１８

，

８０３．４２ ３

，

５６２

，

４０９．３４ ３

，

２２４

，

５１８．６７

营业成本

３９９

，

０５５．０４ １

，

０３２

，

４５３．３１ ２

，

７３０

，

３３８．０１ ２

，

６３９

，

４１６．６１

利润总额

２３５．２８ １０

，

７９６．０８ １６

，

９４９．１３ ６８

，

９５３．７６

净利润

１７６．４６ ８

，

０９７．０６ １４

，

８２２．８１ ６８

，

１８８．６４

三、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5

年

12

月

23

日本公司

(

受让方

)

与李志民

(

转让方

)

及芜湖圣美孚

(

目标公司

)

签署了关于芜湖圣美孚

6%

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

,

其主要内容如下

:

1

、转让方与受让方一致同意

,

本协议项下目标股权的转让价格

,

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目标股权的转让价

格为人民币

420

万元

(

人民币肆佰贰拾万元整

);

受让方采取向转让方支付现金的方式受让本协议项下目标股

权。

2

、协议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

,

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51%

即

214.20

万元

,

作为目标股权的第

一期股权转让款项

;

第一期转让款项支付后

10

个工作日内转让方应当会同目标公司负责申请办理目标股权

过户必要的工商

(

及其他法定的

)

变更登记手续

;

在转让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目标公司新的营业执

照之日后

5

个工作日内

,

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剩余之股权转让款。

3

、本协议于下列条件全部成就之日生效

:

本协议已经转让方签字及受让方、目标公司法定代表人

/

授权

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

受让方相关权力机构作出决议批准受让方受让目标股权的议案。

(

二

)

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2015

年

12

月

23

日

,

本公司

(

乙方

)

与王联先生、胡季强先生、李志民先生

(

统称 甲方

)

及芜湖圣美孚科技有

限公司

(

标的公司

)

签署了芜湖圣美孚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书

,

其主要内容如下

:

1

、甲方、标的公司同意乙方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

,

乙方同意对标的公司增资人民币

1000

万元取得标的

公司

12.5%

股权。

2

、乙方以货币资金人民币

1000

万元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

,

其中人民币

17.8571

万元为注册资本

,

其余进

入资本公积

,

增资后乙方占标的公司注册资本的

17.75%(

注

:

与上述受让的股权合并计

)

。乙方增资款将于本协

议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实缴到位。增资完成后乙方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

142.8571

万元。

3

、标的公司设立董事会

,

乙方委派

1

名董事

,

并由股东会选举产生

;

标的公司设立监事会

,

乙方委派

1

名监

事

,

并由股东会选举产生。

4

、标的公司以下事项的决定除公司法规定须经股东会决议事项外

,

须通过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

表决同意且须经乙方委派的董事同意方能通过

:

(1)

任何非正常关联交易

;

(2)

对外投资

;

(3)

重大资产处置达到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

以上

;

(4)

重大贷款、借款、担保

(

重大是指总额超过总资产

10%

或净资产

20%);

(5)

股权激励计划

;

(6)

制订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

(7)

制订公司解散和清算方案。

5

、甲方及标的公司同意

,

同等条件下

,

在标的公司

IPO

前

,

乙方享有标的公司增资之优先权。即在标的公

司此轮增资完成后

,IPO

前

,

标的公司的历次增资

,

乙方享有增资额

17.75%

的优先增资权。

6

、各方同意

,

标的公司以任何方式引进新投资者的

(

除管理层股权激励

,

下同

),

应确保新投资者的投资价

格不得低于本合同投资方的投资价格

;

如新投资者根据某种协议的最终投资价格低于本合同投资方的投资

价格

,

则标的公司应将其间的差价返还投资方

,

或根据新的投资价格调整投资方股份比例

,

至与新投资者价

格一致

;

各方同意

,

投资完成后

,

如标的公司给予任一股东

(

包括引进的新投资者

)

享有的权利优于本合同投资

方享有的权利的

,

则本合同投资方将自动享有该等权利。

7

、原股东王联承诺

,

在本合同签订日

,

向投资方提供以下人员

(

以下称“承诺人”

)

出具的承诺书

:

【王联】

;

前

述所指的承诺书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

承诺人同意

,

在标的公司上市或被整体并购前

,

不兼职

,

不离开标的公

司

,

亦不以任何方式从事与标的公司业务相竞争的业务

;

承诺人违反其承诺书的承诺

,

致使标的公司或投资

方的利益受到损害的

,

承诺人应就标的公司或投资方遭受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8

、本协议于下列条件全部成就之日生效

:

本协议经甲方本人签字及乙方、标的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

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

乙方相关权力机构作出决议批准受让方受让目标股权的议案。

四、本次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可能存在的风险

(

一

)

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

、有利于进一步建设完善康恩贝 “互联网医

+

药”产业体系

康恩贝以全面构筑“互联网医

+

药”体系为新的产业投资方向

,

该体系将以中医诊疗为医疗服务主线

,

以

控股中医药诊疗中心、中医连锁诊所及药品

B2B\O2O

的业务体系为投资主线。芜湖圣美孚专注于中医诊断

设备和人体健康监测系统的研发与生产

,

并以此为基础

,

通过将中医诊断设备的诊断分析功能与远程医疗相

结合拓展业务

,

未来在远程诊断服务领域具有较大潜力。康恩贝投资芜湖圣美孚将进一步强化中医诊疗、中

医健康管理特色

,

大大丰富中医诊疗服务手段与内容

,

发挥本公司从现代中药到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的全产

业链布局优势

,

也有利于本公司在国内推进中药标准化、中医标准化方面作出新的探索与贡献。

2

、中医诊断设备的市场前景广阔

中医诊疗机构基础设备的现代化与信息化建设已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芜湖圣美孚中医诊断设备

为中医诊断提供中医望闻问切的标准化数据信息

,

推动中医诊断客观化的发展

,

可广泛应用于医疗机构、药

店、养生保健机构、养老院、体检中心、健康管理等场所

,

市场前景广阔。此外

,

本公司规划推进的中医连锁诊

所可以以圣美孚中医诊断设备为主要配置设备。

3

、与康恩贝药品板块、“互联网医

+

药”产业体系相关板块具有协同效应

芜湖圣美孚中医诊断设备类产品用户以医疗机构为主

,

主要客户包括浙江省中医药、江苏省中西医结

合医院、安徽省立医院等。芜湖圣美孚目前采用分销模式

,

未来将大力建设直接营销队伍

,

需要招聘大量面向

医院的业务推广人员及技术服务人员。而康恩贝具备在浙江、上海、江苏、京津等地区及全国一定基础的处

方药推广网络与队伍

,

可以与芜湖圣美孚医院推广体系协同

,

支持芜湖圣美孚快速开拓市场并做好后续维

护。对康恩贝而言有利于稳定处方药队伍并开拓新的服务市场

,

形成“药品

+

器械

+

服务”的产品营销组合

,

有

利于提升盈利能力

,

降低药品新的政策特别是招投标价格下降带来的经营风险。同时未来与公司正在建设

布局的“互联网医

+

药”体系相关业务板块也将产生多种协同效应。

(

二

)

本项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项投资可能面临标的公司产品创新性与市场接受度的风险、标的公司新产品研发和注册风险、市场

竞争风险、产业协同风险、规范化风险及财务风险。公司将充分关注相关风险因素

,

发挥拥有的品牌、人才、

管理和资金等方面的相对优势

,

加强资源整合

,

积极防范并化解各类风险。

五、本项交易的性质和其他事项说明

鉴于本公司董事长胡季强先生现担任芜湖圣美孚董事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规定

,

胡季强先生属于本次交易的关联董事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关联交易指引》以及本公司《公司章程》与《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的有关规定

,

本项投资议案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

不需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叶雪芳、曾苏、徐冬根对本议案事项事先予以认可

,

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公司取得芜湖圣

美孚科技有限公司

17.75%

的股权

,

有利于不断完善公司在“互联网医

+

药”产业体系的业务布局

,

进一步增强

公司的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优势

,

提升公司的经营业绩

,

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

关联交易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

交易价格符合公允、合理的市场原则

,

本项关联

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七、保荐机构意见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

,

指定保荐代表人王晓行、李建功就上述事

项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

公司此次拟取得芜湖圣美孚科技有限公司

17.75%

的股权为公司正常的业务布局

,

截至

目前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本次关联交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基于上述情况

,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

2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和保荐机构意见

;

3

、公司与李志民及芜湖圣美孚签署的《关于芜湖圣美孚

6%

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

;

4

、公司与王联、胡季强、李志民及芜湖圣美孚签署的《关于对芜湖圣美孚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26日

证券简称:康恩贝 证券代码:600572� � � �编号:临2015-119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

香港康恩贝国际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投资标的

:

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康恩贝国际有限公司

●

投资金额

:500

万美元

●

投资资金来源

:

由公司自筹解决

一、增资概述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公司”、“康恩贝”

)

于

2015

年

12

月

24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十五次临时会议以全票同意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香港康恩贝国际有限公司的议案》

,

同意对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康恩贝国际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香港康恩贝”

)

增资

500

万美元

,

全部增加其注册

资本。增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增资完成后

,

香港康恩贝注册资本将由现

500

万美元增加至

1,000

万美

元。

本次公司对全资子公司香港康恩贝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香港康恩贝国际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0

万美元

董事

:

王如伟、陈岳忠

注册地址

:

香港皇后大道东

43-59

号东美中心

1802

室

注册号

:1463857

成立日期

:2010

年

6

月

2

日

经营业务范围

:

医药化工产品开发与咨询、经济技术合作咨询

,

实业投资

,

其他无须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

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设立香港康恩贝

,

主要作为康恩贝在东南亚发展和海外战略扩张的平台与窗口。香港康恩贝现主

要为公司提供对外合作业务信息、对外联络等服务

,

另其投资持有远东超级实验室有限公司

18.13%

股权。远

东超级实验室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新药研究开发

,2013

年

5

月该公司取得了新加坡关于重组高效复合干扰素

(Recombinant Super Compound Interferon,

简称

rSIFN-co)

用于肺癌等癌症治疗的新药一期临床试验批文

,

并

在新加坡国立癌症中心

(The National Cancer Centre Singapore,NCCS)

开展有关试验

,

现正在进行中。

(

详见公

司

2013

年

5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刊登的临

2013-

030

《关于参股公司重组高效复合干扰素取得新加坡一期临床试验许可的公告》

)

。

2015

年

6

月远东超级实验

室有限公司取得美国食品及药品监督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简称

FDA)

关于该公司“重组高效复

合干扰素用于已知干扰素具有抗肿瘤活性的晚期实体瘤的研究”的一期临床试验许可文件

,

有关工作正在

推进中。相关信息公司已及时进行了公告

(

详见公司

2015

年

6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刊登的临

2015-054

《关于参股公司重组高效复合干扰素取

得美国

FDA

一期临床试验许可的公告》

)

。

根据中审亚太才汇

(

香港

)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香港康恩贝

2013

年度审计报告以及

2014

年度和

2015

年

1-

11

月财务报表

(

未经审计

),

香港康恩贝

2013-2015

年

11

月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如下

: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５．１１．３０

资产总额

２９

，

４９４

，

４６０．４２ ２７

，

９３１

，

２１６．６９ ２６

，

０７４

，

５６７．７７

负债总额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资产净额

２９

，

４９４

，

４６０．４２ ２７

，

９３１

，

２１６．６９ ２６

，

０７４

，

５６７．７７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

１－１１

月

营业收入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营业成本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利润总额

－１

，

９３２

，

９１１．１８ －１

，

５６３

，

２４３．７３ －１

，

８５６

，

６４８．９２

净利润

－１

，

９３２

，

９１１．１８ －１

，

５６３

，

２４３．７３ －１

，

８５６

，

６４８．９２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此次对全资子公司香港康恩贝增资是对公司全资子公司的投资

,

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香港康恩贝增资

,

主要为满足公司加快业务国际化发展和海外投资需要。香港康恩贝为公司全

资子公司

,

本次增资行为对公司不存在重大影响

,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规和公司内控制度要求

,

加强对香港

康恩贝的经营与投资活动管理

,

积极防范风险。

五、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26日

证券简称:康恩贝 证券代码:600572� � � �编号:临2015-120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

香港康恩贝国际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投资标的

:

成为

Tianfeng Healthcare Fund I, L.P.(

天峰一期健康医疗基金有限合伙

)

有限合伙人

●

投资金额

:500

万美元

●

投资资金来源

:

由公司自筹解决

一、对外投资概述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的全资子公司香港康恩贝国际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香港康恩贝”

)

于

2015

年

12

月

22

日与

Tianfeng Healthcare Fund I GP Limited(

天峰一期健康医疗基

金普通合伙有限公司

)

签署了《认购协议》和《有限合伙人协议》。协议约定香港康恩贝以自有资金出资

500

万

美元

,

成为

Tianfeng Healthcare Fund I, L.P.(

天峰一期健康医疗基金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天峰基金”

)

的有限

合伙人

,

预计在该基金募资完成后

,

香港康恩贝占基金总出资额的

25%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十五次临时会议以全票同意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香港

康恩贝对外投资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公司《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等规定

,

本次对外投资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另本投资事项也不需要国内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

一

)

公司名称

: Tianfeng Healthcare Fund I GP Limited(

天峰一期健康医疗基金普通合伙有限公司

)

(

二

)

注册地址

:Maples Corporate Services Limited, 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

1104, Cayman Islands

(

三

)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四

)

董事

:Guan Jifeng(

关继峰

),Grace Kwok,Li Zhihong

(

五

)

注册资本

:50,000

美金

(

六

)

主营业务

:

私募基金管理

(

七

)

股东情况

:

单位

:

美元

股东姓名 出资额 持股比例

Ｙｏｎｇｑｕ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涌泉投资有限公

司）

２５０００ ５０％

Ａｌｔｒ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２５００ ２５％

Ｂｅｓ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７５００ １５％

Ｐａｒｋ Ｒｅｇ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５０００ １０％

合计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

(

八

)Tianfeng Healthcare Fund I GP Limited

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出资方式

:

香港康恩贝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500

万美元。

(

二

)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基金名称

:Tianfeng Healthcare Fund I, L.P.(

天峰一期健康医疗基金有限合伙

)

2

、基金管理人

:Tianfeng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天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3

、存续期

:8+2

年

(

预定的存续期为

8

年

,

到期前基金管理人有权延长

1

年

,

最多延长

2

次

)

4

、主营业务

:

健康产业投资

5

、 管理费与收益分配

:

基金管理人收取基金规模

2%

左右的管理费和投资收益部分的

20%

作为佣金收

入。

6

、根据

Tianfeng Healthcare Fund I GP Limited(

天峰一期健康医疗基金普通合伙有限公司

)

提供的有关

资料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基金认购情况如下

:

股东 合伙人性质 承诺出资额（美元） 出资方式

Ｔｉａｎｆｅ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Ｆｕｎｄ Ｉ Ｇ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普通合伙人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现金

香港康恩贝国际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现金

上海鸿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现金

第一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现金

ＹＩＪＵＮ ＬＩＵ

有限合伙人（香港居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现金

ＭＩＮＧ ＬＩＵ

有限合伙人（外籍）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现金

朱德淼 有限合伙人（香港居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现金

许广跃 有限合伙人（香港居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现金

ＪＡＣＫ ＬＩＮ

有限合伙人（香港居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现金

梁丽敏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现金

张联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现金

其他自然人 有限合伙人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现金

合计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以上机构和人士与本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有关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合同一

:

认购协议

1

、认购金额

:500

万美元

2

、认购方

:

香港康恩贝国际有限公司

3

、主要内容

:

香港康恩贝出资

500

万美元

,

成为天峰基金的有限合伙人

,

预计在基金募资完成后

,

香港康

恩贝占基金总出资额的

25%

。

合同二

:

有限合伙人协议

1

、出资时间

:

以一般合伙人通知的提款时间为准。一般合伙人在付款日至少十个工作日前应向有限合

伙人提供“提款通知”。一般合伙人预期

,

第一次提款将要求有限合伙人支付承诺出资额的

50%

。

2

、普通合伙人

:Tianfeng Healthcare Fund I GP Limited(

天峰一期健康医疗基金普通合伙有限公司

)

3

、基金管理人

:Tianfeng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天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4

、禁止投资范围

:

(1)

未经顾问委员会同意

,

普通合伙人对任何单个投资项目的投资不得超过基金承诺出资总额的

20%

(

或

35%,

如包括过桥投资

);

(2)

任何“未形成明确标的基金”。

5

、合伙企业的目的

:

本合伙企业致力于通过收购、持有和处置位于中国或普通合伙人不时确定的其他司法辖区境内的适当

健康医疗项目的有价证券

(

包括直接或间接投资于非上市公司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证券

),

寻求长期资本

增值。

五、对外投资的机会与风险

(

一

)

投资机会

1

、以更宽视野了解与把握国内外精准医疗的发展与投资机会

;

2

、主动积极通过基金投资方式尝试寻求投资机会

;

3

、充分借助和发挥外部专业投资团队的作用

;

4

、发挥以较小规模资金撬动较宽投资面

,

减轻资金流出压力的作用。

(

二

)

投资风险

1

、基金投资项目固有的高风险

;

2

、投资依赖性风险

;

3

、投资回报风险。

六、备查文件

1

、第八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

、天峰基金认购协议

3

、天峰基金有限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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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应收款项中应收账款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进行变更

(

其他应收

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保持不变

),

上述调整自

2015

年

12

月

1

日起执行。

●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无需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

,

对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不会产生影响。预计此项会计估计变更将增加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500

万元。

一、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近年来

,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进一步完善了应收账款风险管控制度和措施

,

有效控制了应收账款坏账风险和实际坏账损失的发生。根据公司应收账款的历史构成、回款情况及坏账核

销情况

,

为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加强应收账款的回收

,

结合公司信用政策及风险管控

水平等实际情况

,

公司拟对应收款项中应收账款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进行变更

(

其他应收款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保持不变

),

自

2015

年

12

月

1

日起执行。

2015

年

12

月

24

日

,

公司召开八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和八届监事会

2015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具体内容

公司在保持重大应收账款的认定标准以及风险组合的划分等情况不变的情况下

,

根据实际情况

,

将

1

年

以内的账龄阶段的应收账款细化为

6

个月以内

(

含

6

个月

)

和

6

个月至

1

年以内

(

含

1

年

)

两个不同账龄阶段。

6

个月

以内

(

含

6

个月

)

的账龄阶段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为

1%,6

个月至

1

年以内

(

含

1

年

)

的账龄阶段的应

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保持

3%

不变

;

将

1

至

2

年的账龄阶段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由

10%

提高

至

15%;

将

2

至

3

年的账龄阶段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由

20%

提高至

40%;

同时将原

3

至

5

年账龄阶段

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由

50%

至提高至

100%

。

应收款项分类中的“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以及“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的其他部分仍按照原相应的会计估计处理。

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变更比较表如下

:

账龄 变更前比例 变更后比例

６

个月以内（含

６

个月，以下同）

３％ １％

７－１２

个月

３％ ３％

１

至

２

年

１０％ １５％

２

至

３

年

２０％ ４０％

３

至

５

年

５０％ １００％

５

年以上

１００％ １００％

三、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

,

公司此次会计估计变更采

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

,

无需追溯调整

,

对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

,

本次会计估计

变更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

结合公司往年的应收账款情况和对公司

2015

年底应收账款余额的估计数

,

根据账龄和相应的坏账准

备计提比例进行测算

,

此项会计估计变更将增加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500

万元。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

一

)

独立董事意见

:

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上市公司监管要求。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

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加强应收账款的回收。变更依据真实、可靠

,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此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告无需追溯调整

,

对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不会产生影响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实施上述会计估计的变更。

(

二

)

公司监事会意见

:

1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2

、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更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

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

3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五、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2015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3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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